
揭东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1年度
行政执法的分析报告
（2022年1月13日）

区委、区政府：
2021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大力指导下，区发展和改革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局中心目标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依法履行职责，不断提升我局行政执法工作水平。根据《揭东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度行政执法数据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局2021年度行政执法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1年度我局行政职权基本情况
我局以《揭东区2021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的通知》为基本要求，将依法行政执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完善行政执法机制，做好本单位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工作，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本单位梳理公开行政执法事项共74项，其中行政许可7项，行政处罚39项，行政检查12项，行政强制1项，行政确认1项，其他行政权力14项。
二、2021年我局行政执法数据统计分析情况
（一）本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26宗，受理26宗，予以许可26宗，不予许可0宗，受理率100%，许可率100%。
本年度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被申请行政复议0宗，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0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0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
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0宗，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
（二）本年度其他行政执法总数为0次：行政处罚总数为0宗，罚没金额0元，行政检查总数为0次，行政强制总数为0次，行政确认总数为0次。
本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被申请行政复议0宗，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0%；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0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0%，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0宗，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0%，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0%。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0宗，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0%；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0%，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0%。
三、2021年我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基本情况
2021年我局未受理过行政复议案件，也没有存在因2020年度未审结而结转到本年度的行政复议案件。另外，我局2021年度也没有发生过行政应诉案件。根据《揭东区司法局关于做好2021年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分析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按时通过司法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系统完成数据填报工作，实行“零报告”。
四、2021年我局行政执法的主要工作
（1） 加强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
我局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及《广东省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主要负责同志充分认识抓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召开理论中心组、党支部、干部职工大会等方式，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垂范，并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学习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法治建设的各项要求体现到发展改革各项业务工作中，把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法治政府的组织领导。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二）全面提高干部职工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干部职工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其政治性，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动员全发改系统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广东省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广东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试系统”等平台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章党规党纪，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个人自学、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注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安全生产等重要讲话精神，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法律法规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不断提高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2.学习宣传贯彻新《行政处罚法》。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新《行政处罚法》，认真学习行政处罚法的历史沿革与修订意义、修订的主要内容和亮点，并对全局学习贯彻做出具体部署，采取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形式，全面动员学习贯彻行政处罚法。开展多样化普法学习宣传，及时向各股室传送新《行政处罚法》相关文件，加深全体执法人员对修改重点、立法精神等内容的理解，指导执法人员正确应用行政处罚法，为我局“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打下坚实基础。
3.学习贯彻宣传与本单位职能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管办法》、《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等与发改职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媒体效应，播放节能宣传标语，利用国家宪法日、世界粮食日、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宣传普法活动，向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分发宣传册并现场进行政策宣讲、法律法规讲解，让社会理解、配合、支持我局的工作。
（三）坚持严格规范文明执法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完善执法程序。完善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数据采集系统“事前信息”和“事后信息”，并及时公示行政执法决定，向社会公开。2021年度，我局通过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数据采集系统上传核准招标项目26宗。
（四）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bookmark: _GoBack]1.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今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任务，做好局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工作。按规定对4项粮食收购许可事项和1项投资行政检查事项进行取消，并依法依规将我局74项行政职权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开。
2.精简办事流程，提升审批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精简办理程序和缩短办理期限，推进全面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我局共19项服务事项实现全流程电子化；认真落实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一次性告知制等政务公开制度，对前来办事的单位和个人，做到热情接待、耐心解释，属县区级审批权限的，只要手续齐全，均给予即时办理，属上级审批权限的，及级协助向上申报，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3.创新行政执法方式，落实区相关职能部门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进一步提高招投标行为规范，适时完善发改系统“双随机、一公开”平台的“一单两库”。
4.落实“双公示”制度，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我局先后印发《转发市发改局关于严格把好“双公示”数据质量关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平台信用归集公示工作的通知》、《转发市发改局关于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并做好“双公示”数据上报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及时传达省市工作新要求，对各个报送环节进行“手把手指导”，不断提高我区数据归集质量。目前，全区已有区发改局、市监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等27个职能部门在揭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直报数据，2021年共归集公示行政许可1913条，行政处罚448条。
5.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建设。我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扎实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切实增强公开实效，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效能和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水平。及时、依法在揭东区信息公开管理系统发布我局的政务信息。2021年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共221条。
五、2021年我局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依法行政意识和观念有待加强，普法宣教效果有待提升。部分干部、执法人员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抓管理、抓培训力度尚有提升空间。
（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干部、执法人员对本部门的行政职权与法律法规掌握不够熟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有待提升。
（三）法治队伍相对薄弱，缺少较为专业、经验丰富的法律人才。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针对存在的问题，就加强我局行政执法工作，下一步将采取如下措施。 
（一）强化法治理论武装。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必修课，培育强化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习惯，带动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二）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围绕夯实法治建设基础，抓住重大行政决策重点环节，落实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依法行政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持续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推进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努力用法治净化营商环境。
（三）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和工作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创新普法形式，扎实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对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政策宣讲和法律法规讲解，提升广大群众的法治思维和意识。
（四）加强法律专业知识学习，重点加强对新出台新修订的与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做到依法执法。
（五）重视行政执法统计分析工作，掌握行政执法规律，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可靠参考。
